動產擔保交易（附條件買賣）▓登記□變更登記□註銷□補發申請書
	甲方申請人（出賣人）及代理人
	蓋章處

	公司名稱：

統一編號：

營業所在地：

負責人姓名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住所：

代理人姓名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住所（或營業所）：
	○○企業社 負責人：王大明
12345678

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
王大明
A123456789
88.8.8.
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
王小明

B123456789
66.6.6
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

	甲方申請人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


甲方代理人請蓋印章



	乙方申請人（買受人）及代理人
	蓋章處

	公司名稱：

統一編號：

營業所在地：

負責人姓名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住所：

代理人姓名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住所（或營業所）：
	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23456789
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
陳大美
	乙方申請人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



乙方代理人請蓋印章



	契約訂立有效期間
	自中華民國    101  年   1 月 1 日起至中華民國     102年 12 月 31 日止

	標的物所有人
	○○企業社 負責人：王大明
	標的物所在地
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

	標的物價格（總值）
	新台幣壹仟萬元整

	擔保債權金額
	新台幣壹仟萬元整

	變更登記原因
	□債務人變更□抵押權人變更□契約內容變更□契約有效期間變更□債權人單方申請延長契約有效期間一年□標的物存放地點變更□標的物內容變更□擔保債權金額變更□其他

	填表日期
	中華民國 ○○○ 年 ○○ 月 ○○ 日
	此致   登記機關
	新北市政府


參考範例





★若與郵寄地址不同，請在空白處註明郵寄地址





★若為銀行分行請填分行地址，非經理地址














★若為法人組織，則無需註記負責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小章





大章











★注意事項同上





★以商號或自然人名義申請需填寫，公司免填





大章





小章











★此區塊所有內容需與契約書、標的物明細表資料一致，勿僅寫「詳如契約書」之類等語；


另若標的物所有人不同於債務人，請自行增列丙方申請人。











(民)經工商21-(民)表六-參考範例
申請案編碼:040323　公告期限:3天

